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I 

亞東關係協會附表 

第8條第1款所稱「措施之保留」 

 

1. 依據第8條第1款，本附表列出與亞東關係協會有關，不受本協議下列條款涵蓋之既

有措施： 

(a) 第3條； 

(b) 第4條；或 

(c) 第7條。 

2. 各附表項目訂有下列要項： 

(a)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係指該項目所屬之概括行業別； 

(b)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係指該項目所屬之特定行業別； 

(c)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於適用時，係指各項目依據相關分類號列所涵蓋之活動。此要項

僅具釐清之功能； 

(d)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即各該項目所針對之第1項所載條款； 

(e) 「「「「機關機關機關機關層級層級層級層級」」」」即採行各該項目所列措施之機關層級； 

(f)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即各項目所針對之現行法律、規定或其他措施。「「「「措施措施措施措施」」」」欄中所列之

措施係指： 

(i) 自本協議生效日起修改、延續或更新之措施，以及 

(ii) 包含經該措施授權而採行或維持，且與該措施一致之附屬措施；以及 

(g)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載明就第1項所載條款，該項目之既有措施不合規定之部分。 

3. 解釋某一項目時，應將該項目之所有元素納入考量。對一項目進行解釋時，應參考

本協議中該項目所針對之相關條款進行解釋。「措施」項目應優先於其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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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所有業別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4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6年6月14日土地法第17條、第18條、第19條、第20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林地、漁地、狩獵地、鹽地、礦地、水源地、要塞軍備區域及領域邊境之

土地，不得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予外國人。 

日本國國民（含自然人及法人）在取得臺灣土地之權利，應與臺灣公民依

日本國法規在該國得享有之權利相同；然該日本國國民在臺灣取得土地行

為需符合《土地法》第19條所規定之目的及用途，且不受同法第17條所列

限制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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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礦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3年12月31日礦業法第6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僅臺灣自然人公民或於臺灣成立並向機關登記之法人可取得礦業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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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營造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4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與地方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10年5月26日營造業法第69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除法令、臺灣當局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禁止規定者外，外國營造業承攬

臺灣當局之公共建設工程契約金額超過新台幣10億元者，應與臺灣綜合營

造業者聯合承攬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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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能源配銷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與地方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0年4月26日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第16條 

2011年2月1日天然氣事業法第4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民營公用事業不得加入外股或抵借外債。但經臺灣行政院許可者，不在此

限。 

公用天然氣事業之外國人持股總額不得逾50%。 

非臺灣公民不得為公司之發起人、董事或監察人。 

電力傳輸及配銷服務業須為臺灣當局所擁有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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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教育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與地方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8年1月16日私立學校法第82條 

2004年6月23日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外國人或經日本國法律認許之外國法人不得於臺

灣設立小學或國中。 

成人教育（CPC924）與其他教育暨訓練服務（CPC 929）之負責人資格由

直轄市、縣（市）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定之。部份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要

求負責人應為臺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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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運輸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內河運輸、沿海運輸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2年1月30日航業法第4條 

2010年12月8日船舶法第8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船舶不得在臺灣各港口間運送客貨。但經臺灣發給特許者，不在此限。 

外國船舶除經臺灣當局特別許可或為避難者外，不得在臺灣當局公布為國

際商港以外之其他港灣口岸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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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運輸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國際海運服務業及經營懸掛臺灣船旗之船舶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2年1月30日航業法第9條 

2010年12月8日船舶法第5條 

2002年1月30日船員法第5條、第25條、第25-1條 

2011年8月12日外國籍船員僱用許可及管理規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灣當局得採取或維持任何有關提供海運服務業務及船舶營運之措施。該

等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1. 欲經營海運服務業之船舶皆需懸掛臺灣船旗，並提供臺灣當局相關文件。 

2. 「懸掛臺灣船旗之船舶」意指臺灣航政主管機關依法核可登記之船舶。

船舶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申請該登記： 

(a) 臺灣當局所有者， 

(b) 臺灣公民所有者，或 

(c) 依臺灣法律設立，且主事務所位於臺灣之下列各公司所有者： 

(1) 無限公司，其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者。 

(2) 有限公司，資本二分之一以上為臺灣公民所有，其代表公司之董

事為臺灣公民。惟倘該公司之船舶從事國際海運服務業，則其超

過二分之一之資本應為臺灣公民所有。 

(3) 兩合公司，其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4) 股份有限公司，其董事長及董事至少二分之一為臺灣公民，其資

本至少二分之一為臺灣公民所有。惟倘該公司之船舶從事國際海

運服務業，則超過二分之一之資本應為臺灣公民所有，其董事超

過二分之一應為臺灣公民。 

(5) 依臺灣法律設立，且主事務所位於臺灣之法人團體，其社員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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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以上及負責人為臺灣公民。 

3. 外籍船員僱用之規範如下： 

(1) 臺灣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營運人僱用外籍船員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2) 艙面部及輪機部得各僱用乙名外籍甲級船員擔任船長及輪機長以

外之職務。 

(3) 每船之外籍乙級船員不得超過全船乙級船員人數之三分之二。 

(4) 船員年齡不得低於18歲。 

(5) 僱用外籍船員之期限為一年，得延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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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運輸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陸運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10年1月27日公路法第35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人或非公司型態之臺灣法人，不得在臺灣投資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及計程車客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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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運輸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空運服務業 

普通航空業（專業航空服務）：指民用航空運輸業務以外之飛航業務而受報

酬之事業，包括空中遊覽、勘查、照測、消防、搜尋、救護、拖吊、噴灑、

拖靶勤務、商務專機及其他經專案核准飛航業務 

航空站地勤業 

空廚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1月23日民用航空法第10條、第11條、第49條、第65條（參照第49條）、

第74-1條、第77條（參照第74-1條）、第81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僅登記於臺灣之航空公司得在臺灣經營國內航空業務（國內運輸業），並以

屬臺灣航空公司之資格經營國際定期或非定期航空運輸業。 

僅登記於臺灣之航空器得於從事特殊航空服務（普通航空業）。 

僅臺灣公司得於臺灣提供航空站地勤服務及空廚服務。惟倘條約或書面協

議另有規定，外國航空公司得於臺灣自行辦理該公司之地勤服務及空廚服

務。 

臺灣航空公司或公司係指： 

1. 無限公司之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2. 有限公司之資本總額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其代表公司之董事為

臺灣公民。 

3. 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4.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數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其董事長及董事

逾半數為臺灣公民，且單一外國人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逾25%。 

「登記於臺灣」之航空器係指由下列擁有及登記者： 

1. 臺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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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當局之機關。 

3. 依臺灣法律主事務所位於臺灣之下列法人： 

(a) 無限公司，其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b) 有限公司，其資本總額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其代表公司之

董事為臺灣公民。 

(c) 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d)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數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其董事長及

董事逾半數為臺灣公民，且單一外國人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逾25%。 

(e) 其他法人之代表人全體為臺灣公民。 

臺灣公民、法人及當局各級機關，以附條件買賣方式自外國購買之外國航

空器，於完成約定條件取得所有權前，或向外國承租之外國航空器，租賃

期間在6個月以上，且航空器之操作及人員配備均由買受人或承租人負責

者，經撤銷他國之登記後，得「登記於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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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空運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飛行場經營與管理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1月23日民用航空法第10條、第29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飛行場得由主事務所位於臺灣之法人依臺灣法律設立，且應遵循下列規定： 

1. 無限公司之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2. 有限公司之資本總額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其代表公司之董事為

臺灣公民。 

3. 兩合公司之無限責任股東全體為臺灣公民。 

4.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數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其董事長及董事

逾半數為臺灣公民，且單一外國人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逾25%。 

5. 其他法人之代表人全體為臺灣公民。 

飛行場之經營人及管理人以臺灣公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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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運輸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航空站經營與管理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1月23日民用航空法第28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除臺灣當局所擁有之航空站外，民間股份有限公司亦得設立、經營航空站，

惟限制如下：該公司股份總數逾50%為臺灣公民或法人所有，董事長及50%

以上之董事應為臺灣公民，且單一外國人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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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通訊傳播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電信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7年7月11日電信法第12條 

2010年6月4日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5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類電信事業之董事長應為臺灣公民。 

外國人直接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49%，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持有之股份

總數不得超過60%。 

外國人間接持有股份之計算，依臺灣法人占第一類電信事業之持股比例乘

以外國人占該本國法人之持股或出資額比例計算之。 

第一類電信事業應依《公司法》設立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由外國人直接持有股份總數不得超過49%，外國人

直接及間接持有股份總數不得超過55%。此限制得由主管機關公告修正。 

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須與本國衛星通信業務或經營國際網路業務之固定

通信業務之經營者訂定合作契約，並由該本國衛星通信業務或經營國際網

路業務之固定通信業務之經營者代理在臺灣推展其衛星行動通信業務。 

依《衛星通信業務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規定，本國衛星通信業務或經營

國際網路業務之固定通信業務之經營者代理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在臺灣

推展其業務，應與外國衛星行動通信業者共同與使用者訂定服務契約，並

共同負擔契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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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通訊傳播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廣播電視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6年6月14日廣播電視法第5條、第19條 

2007年1月29日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第43條 

2003年12月24日衛星廣播電視法第9條、第10條、第15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外國投資應符合下列限制： 

(a) 外國人禁止投資無線廣播及電視電台。 

(b) 外國人投資有線廣播及電視系統經營者須低於以下門檻： 

(1) 外國股東直接持有股份比例不得高於20%。 

(2) 外國人直接及間接投資股份比例不得高於60%。 

(c) 外國人投資衛星廣播事業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50%。 

2. 本國自製節目不得低於以下門檻： 

(a) 廣播及電視：70%。 

(b) 有線廣播及電視：20%。 

上述比率係以系統經營者可利用頻道播送節目之總時數為計算基礎。 

3. 有線廣播及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董事長及至少三分之二之董事須為臺灣公

民。 

4.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為限。 

5. 有線廣播及/或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組織，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6. 臺灣政府、政黨、政府或政黨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

間接投資衛星廣播電視事業、無線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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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線廣播及電視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

者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一）訂戶數合計超過臺灣總訂戶數三分之一。

（二）超過同一行政區域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二分之一；但同一行政區域

只有一系統經營者，不在此限。（三）超過臺灣系統經營者總家數三分之

一。 

8. 境外衛星廣播事業在臺灣服務經營者，應在臺灣設立分公司。境外衛星

廣播事業在臺灣從事節目供應者，應在臺灣設立分公司或代理商。 

 



 

 附件一-亞東關係協會-第 17/35 頁 

14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健康及社會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醫療服務業 

醫院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5月13日醫師法第 41-3 條 

2011年1月26日藥師法第 41-3 條 

2007年1月29日物理治療師法第 58-2 條 

2007年1月29日職能治療師法第 58-1 條 

2007年1月29日醫事檢驗師法第 60-1 條 

2007年1月29日醫事放射師法第 60-1 條 

2004年5月5日營養師法第 55 條 

2009年1月23日牙體技術師法第 55 條 

2007年1月29日護理人員法第17及55-3 條 

2003年7月2日助產人員法第 59 條 

2009年1月23日聽力師法第 57 條 

2008年7月2日語言治療師法第 57 條 

2011年11月21日心理師法第 60 條 

2009年5月20日醫療法第3、4、5、43及50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醫療服務業 

提供醫療服務時，要求服務提供者必須取得臺灣當局發給之醫療執照，且

只能在取得執照後受聘於醫院執業，不得設立診所、藥局、物理治療所、

職能治療所、醫事檢驗所、醫事放射所、牙體技術所、護理機構、助產所、

聽力治療所、語言治療所、心理治療所、心理諮商所。 

2. 醫院服務業 

(a) 醫療財團法人： 

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應具

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格。 

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董事相互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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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亦同。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b) 醫療社團法人： 

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以三人至九人為限；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應具醫

師及其他醫事人員資格。 

外國人充任董事，其人數不得超過總名額三分之一，並不得充任董事

長。 

醫療社團法人應設監察人，其名額以董事名額之三分之一為限。 

監察人不得兼任董事或職員。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3. 護理人員服務業： 

外國人及華僑須參加護理人員考試，領有護理人員證書後在臺灣執業。 

外國人及華僑身分之護理機構申請人須應護理人員考試，取得護理人員證

書，並為資深護理人員。 

若為醫療財團法人或醫療社團法人申請醫院附設護理機構，其至少三分之

二董事應為臺灣公民，外國人不得充任醫療社團法人之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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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漁業及養殖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8年1月9日漁業法第5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漁業人（包括從事養殖業者）以臺灣公民為限，但外國人經臺灣中央主

管當局核准與臺灣漁業人合作經營漁業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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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農業、畜牧業、林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1997年11月19日外人投資條例第7條 

2008年5月16日僑外投資負面表列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人禁止投資林業、伐木業、狩獵業。 

其他業別之外國投資限制如下列。外國投資申請須經臺灣農業委員會個案

審查及核准： 

1. 農業：稻作栽培業、雜糧栽培業、特用作物栽培業、蔬菜栽培業、果樹

栽培業、食用菌菇類栽培業、甘蔗裁培業、花卉栽培業、其他農作物栽

培業； 

2. 畜牧業：牛飼育業、豬飼育業、雞飼育業、鴨飼育業、其他畜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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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公益彩券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4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8年5月28日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4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公益彩劵由主管當局指定之銀行發行。前句所稱「銀行」，係指依臺灣《銀

行法》設立登記之組織，惟不包括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之銀行，經臺灣主

管當局認許，在臺灣依《公司法》及《銀行法》登記營業之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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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文化、娛樂及運動服務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圖書館、檔案室、博物館及其他文化服務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5年2月5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6條 

2005年12月30日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10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人不得在臺灣調查及發掘遺址。但與本國學術或專業機構合作、經臺

灣主管當局許可者，不在此限。 

外國人與本國學術或專業機構進行遺址發掘合作者，應由該本國機構之負

責人擔任計畫主持人，出土遺物等原始資料應妥善維護，並不得攜出臺灣。

但有攜至臺灣外實驗分析之必要，經臺灣主管當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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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商業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專業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與地方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12月30日公證法第24、25條 

2011年6月15日地政士法第4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公證人須為臺灣公民。 

2. 僅臺灣公民且領有地政士證書者，得充任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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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文化、娛樂及運動服務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娛樂服務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1997年11月19日外國人投資條例第7條 

2008年5月16日僑外投資負面表列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人不得投資有侍者陪伴且與性有關之娛樂業，凡在臺灣於特種咖啡廳/

茶店、舞場及夜總會、酒吧、歌廳等提供侍者服務者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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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4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12月11日外國銀行分行及代表人辦事處設立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3

條、第5條、第14條、第19-1條、第19-2條、第19-3條 

2010年2月4日商業銀行設立標準第4條 

2010年6月9日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3條 

2003年12月2日國際金融業務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第7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銀行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國銀行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國銀行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外國銀行分行及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1. 設立： 

外國銀行符合下列條件，得在臺灣申設其第一家分行或一家國際金融業

務分行： 

(a) 最近5年內無重大違規紀錄； 

(b) 其資產或資本在申請前一年為全球銀行中排名前500名者，或於前3曆

年度與臺灣之銀行及主要企業往來總額在10億美元以上，且其中中長

期授信總額不少於1億8千萬美元。但其母國政府與臺灣主管當局簽訂

之經貿協定另有特別約定者，從其約定。 

2. 營運資金： 

外國銀行經許可在臺灣設立分行，辦理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

款業務，其總歸戶數合計超過500戶，且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

存款餘額合計數超過收受新臺幣存款總餘額1%者，應專撥最低營業所用

資金新臺幣2億5千萬元，未辦理自然人存款業務或條件未達上開情形者

應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新臺幣2億元。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3條第2款及第3款所規範之外國銀行，經特許設

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後，應專撥最低營業所用資金200萬美元。 

《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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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銀行，得由其總行申請臺灣主管當局特許，在臺灣設立會計獨立之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經營國際金融業務： 

(a) 經中央銀行指定，在臺灣辦理外匯業務之外國銀行。 

(b) 在臺灣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外國銀行。 

(c) 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著名外國銀行。 

(d) 經中央銀行指定，辦理外匯業務之本國銀行。 

3. 新臺幣授信： 

外國銀行分行對同一法人、同一關係人或同一關係企業之新臺幣授信限

額，各為新臺幣70億元，或以準用《銀行法》第33-3條第1項之授權規定

計算之各款限額孰高者為限；對同一自然人之新臺幣授信限額為新臺幣

15億元，或以準用《銀行法》法第33-3條第1項之授權規定計算之各款限

額孰高者為限。 

上開準用授權規定計算時所稱淨值，係指外國銀行分行前一會計年度決

算後淨值。 

4. 合格資產： 

外國銀行分行辦理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業務，其總歸戶數

合計超過500戶，且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餘額合計數超過

收受新臺幣存款總餘額1%者，其持有合格資產總餘額不得低於該外國銀

行分行收受新臺幣存款總餘額之40%；未辦理自然人存款業務或條件未達

上開情形者，其持有合格資產總餘額不得低於該外國銀行分行收受新臺

幣存款總餘額之15%。 

5. 金融比率： 

外國銀行分行辦理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業務，其總歸戶數

合計超過500戶，且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餘額合計數超過

收受新臺幣存款總餘額1%者，新臺幣存款總餘額與新臺幣放款總餘額之

比率不得低於50%。 

外國銀行分行辦理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業務，其總歸戶數

合計超過500戶，且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餘額合計數超過

收受新臺幣存款總餘額1%者，其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該外國銀行分行前

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之20倍；未辦理自然人存款業務或條件未達上開

情形者，放款總餘額不得超過該外國銀行分行前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

之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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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銀行分行辦理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業務，其總歸戶數

合計超過500戶，且收受自然人新臺幣150萬元以下存款餘額合計數超過

收受新臺幣存款總餘額1%者，辦理放款以外之授信項目，其餘額合計數

不得超過該外國銀行分行前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之15倍；未辦理自然

人存款業務或條件未達上開情形者，辦理放款以外之授信項目，其餘額

合計數不得超過該外國銀行分行前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淨值之20倍。 

外國銀行代表人辦事處外國銀行代表人辦事處外國銀行代表人辦事處外國銀行代表人辦事處：：：： 

外國銀行具備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核准在臺灣設立代表人辦事處： 

1. 最近3年內無重大違規紀錄。 

2. 申請前一年於全世界銀行資本或資產排名居前1000名以內或前3曆年度

與該領域銀行及企業往來總額在3億美元以上。但其母國政府與該領域主

管當局簽訂之經貿協定另有特別約定者，從其約定。 

外國銀行子公司外國銀行子公司外國銀行子公司外國銀行子公司：：：： 

外國金融機構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為合併或概括承受臺灣銀行之全部營

業及資產負債者，得申請設立商業銀行： 

1. 經主管機關依臺灣《金融控股公司法》第23條規定許可者。 

2. 合併或概括承受問題金融機構之全部營業及資產負債後，並於一定期間

內依法令或契約約定，應設立商業銀行者。 

本協議不適用下列提供其他WTO會員之待遇： 

1. 臺灣當局與巴拿馬共合國自由貿易協定之附件4，臺灣主管當局清單C部

分；以及 

2. 臺灣當局與尼加拉瓜共和國自由貿易協定之附件12.09.2，臺灣當局特定

承諾B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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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證券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6年3月23日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2條、第4條、第10條、第

16條、第17條、第18條、第21條、第23條 

2011年8月1日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業務規則第35-1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華僑及外國人僅得依下列方式投資證券：投資由臺灣投資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並於國外銷售之信託基金受益憑證、國內證券、海外公司債、

海外存託憑證或海外股票，且不得委託（信託關係不在此限）臺灣證券

投資顧問公司或證券投資信託企業從事授權投資服務。 

2.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國內證券，其投資範圍受上述《華僑及外國人投

資證券管理辦法》第4條限制。特定產業之華僑或外國人持股比例限制，

依該產業適用之法令規定。 

3. 為購買上述《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證券管理辦法》第4條所列證券之資金，

匯入臺灣但尚未投資於該等證券者，臺灣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得視經

濟、金融情形及證券市場狀況，限制其資金運用。目前限制比例為匯入

臺灣資金總額之30%。 

4.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投資臺灣有價證券，應指定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

准得經營保管業務之銀行擔任保管機構，並應委託臺灣之代理商申請開

設新台幣帳戶。受託開設該等帳戶之代理商應為臺灣之證券商或金融機

構。 

5. 華僑或外國人投資臺灣證券，應檢具相關書件向臺灣證券交易所申請辦

理登記。 

6. 境外華僑或外國人持有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者，應指派國內代理人或代

表人代其行使表決權，並不得將委託書給予任何委託書代理人。 

7. 境外華僑及外國投資人不得從事保證金、證券信用交易，亦不得委託保

管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以外之法人或個人代為保管證券。 



 

 附件一-亞東關係協會-第 29/35 頁 

8.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得要求投資境內有價證券之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提出投資受益人、投資金額、資金來源與其他相關資料。 

9. 華僑及外國投資人投資店頭市場（OTC）之有價證券時，如該等有價證

券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投資比例上限者，應透過OTC等價成交

系統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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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證券商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機機機關層級關層級關層級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6月16日證券商設置標準第28條、第29條、第33-1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證券商在臺灣設置分支機構，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對申請許可業務種類，具有國際證券業務經驗及財務結構健全者。 

2. 最近2年在其本國未曾受證券有關主管機關之處分者。 

外國證券商在臺灣設置分支機構應專撥營業所用之資金，其不得小於相關

法規所訂金額。 

外國證券商在臺灣設置代表人辦事處，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具有國際證券業務經驗者。 

2. 最近1年在其本國未曾受證券有關主管機關為停業以上之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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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期貨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10年9月21日華僑及外國人從事國內期貨交易應行注意事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華僑及外國人從事期貨交易應受下列限制： 

1. 向臺灣期貨交易所或臺灣證券交易所提交註冊資料。 

2. 應委託臺灣代理人或代表人，代理開設帳戶、行使權利、提出結匯申報

及繳納稅捐。 

3. 指定經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核准得經營保管業務之銀行或期貨經紀商擔

任代理人，辦理有關期貨交易之結算交割及資料申報等事宜。 

4.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從事境內期貨交易時，須以經臺灣期貨交易所核准之

外幣為之，且不得將該等資金兌換為新臺幣。因從事期貨交易累計新臺

幣已實現盈餘加計前項後之新臺幣餘額，每一個別交易人及綜合帳戶分

別不得逾新臺幣3億元。新臺幣餘額逾限時，境外華僑及外國人應於5個

營業日內，由代理人指定期貨商結購為美元。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從事外

國期貨交易須以外幣為之，且不得將該等資金兌換為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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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期貨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7年10月2日期貨商設置標準第19條、第20條、第40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外國期貨商在臺灣設置分支機構，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具備經臺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之外國期貨交易所結算會員資格

者。 

2. 對申請許可業務種類，具國際期貨業務經驗及財務結構健全者。 

3. 最近1年在其本國未曾受期貨有關主管機關或自律機構之處分者。 

外國期貨商、外國證券商或外國銀行機構應專撥其在亞東關係協會所轄領

域營業所用之資金。 

外國期貨諮詢事業、外國經營期貨事業及外國期貨信託、顧問事業不得在

亞東關係協會所轄領域設立分支機構。 

外國期貨基金管理公司不得在臺灣募集期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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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保險及保險相關服務業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9年2月23日外國保險業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6條、第7條、第27-1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分公司分公司分公司分公司：：：： 

外國保險機構申請在臺灣設立分公司經營保險業務者，應具備下列資格條

件： 

1. 最近3年具有健全業務經營績效及安全財務能力者；及 

2. 最近3年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經其本國主管機關證明者。但設立未

滿3年者，應符合設立以來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 

前項第一款外國保險機構設立未滿3年者，應在臺灣已設立代表人辦事處1

年以上，且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1. 實收資本額逾新臺幣20億元。 

2. 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評等達A-級、穆迪投資服務

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等達A3級、惠譽國際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 Ltd.）評等達A級、中華信用評等公司評等達twA+級或其他經主

管機關認可之評等機構評定達相當等級以上。 

外國保險業其本公司應依其營業計畫書專撥每一分公司營業所用之資金，

其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五千萬元，並按其營業所用之資金百分之十五，繳

存保證金於國庫。 

代表人代表人代表人代表人辦事處辦事處辦事處辦事處：：：： 

外國保險機構申請在臺灣設立代表人辦事處經營保險業務者，應具備下列

資格條件： 

1. 經標準普爾公司評等達A-級、穆迪投資服務公司評等達A3級、惠譽國際

評等公司評等達A級、中華信用評等公司評等達twA+級或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可之評等機構評定達相當等級以上；及 

2. 最近3年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經其本國主管機關證明者。但設立未



 

 附件一-亞東關係協會-第 34/35 頁 

滿3年者，應符合設立以來無重大違規遭受處罰紀錄。 

一家外國保險機構僅得於臺灣設立一個代表人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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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金融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保險輔助人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機關層級：：：： 中央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11年2月25日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第40條、第43條、第45條 

2011年2月25日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第41條、第44條、第46條 

2011年2月25日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第38條、第41條、第43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核准外國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公司在臺灣

設立分公司經營與其本國業務種類相同之業務。 

2. 外國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公司在臺灣設立分公司之最低營運資

金為新臺幣三百萬元，保證金應按營運資金之百分之十五繳存。但繳存

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六十萬元。 

3. 外國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公司在臺灣設立分公司經營業務者，

應僱用在臺灣領有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同類執業證書之至少1人執行

業務。 

4. 海事保險公證人得僱用領有經主管機關認可之外國同類執業證書或證明

文件之人至少一人執行業務。 

 



 

附附附附錄錄錄錄II 

亞東關係協會附表 

第8條第2款所稱「措施之保留」 

 

1. 依據第8條第2款，本附表列出亞東關係協會針對特定行業別、子行業別或活動所為

之保留。該等保留係為了繼續採行既有措施、或採取不符合本協議下列條款之新措

施或更具限制性之措施： 

(a) 第3條； 

(b) 第4條；或 

(c) 第7條。 

2. 各附表項目訂有下列要項： 

(a)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係指該項目所屬之概括行業別； 

(b)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係指該項目所屬之特定行業別； 

(c)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於適用時，係指各項目依據相關分類號列所涵蓋之活動。此要項

僅具釐清之功能； 

(d)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即各項目所針對之第1項所載約款； 

(e)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載明該項目所涵蓋之行業別、子行業別或活動之範圍；以及 

(f) 「「「「既有既有既有既有措施措施措施措施」」」」，基於釐清之目的，指出各項目涵蓋範圍內之行業別、子行業別

或活動所適用之既有措施。 

3. 解釋某一項目時，應將該項目之所有元素納入考量。「說明」應優先於其他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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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社會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灣當局得採取或維持任何有關公共法案執行與矯正服務之措施，以及下

列服務倘有基於公共目的設置或維持之部分：社會福利（包括但不限於下

列：社會救助、社福服務、國民就業、社會安全或保險，醫療與健康照護）、

國民小學教育、國民中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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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關於原住民之議題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灣當局得採取或維持任何給予原住民權利或優惠之措施。 

 



 附件二-亞東關係協會-第 3/7 頁 

3 

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博奕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4條 

第7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灣當局得採取或維持任何有關博奕業營運及賭博行為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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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所有業別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7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灣當局得採取或維持任何有關給予社會、經濟弱勢族群權利或優惠之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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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所有業別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4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臺灣當局得依在本協議生效日前即已生效之任何條約或書面協議，採取或

維持任何授予其他國家差別待遇之措施。 

臺灣當局得依在本協議生效日後生效之任何條約或書面協議，採取或維持

任何授予其他國家差別待遇，且涉及下列行業之措施： 

1. 航空； 

2. 漁業； 

3. 海事（包括海難救助）；或 

4. 金融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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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郵政及專差服務業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2年7月10日郵政法第6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之業務由臺灣當局所有之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專營。依據臺灣《郵政法》第6條規定，除中華郵政公

司及受其委託者外，無論何人，不得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

性質之文件為營業。 

運送機關或運送業者，除遞送與貨物有關之通知外，不得為前項郵件之遞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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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行業別：：：： 下列公共建設之民間參與：1. 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2. 環境污染防治設

施；3. 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4. 衛生醫療設施；5. 社會及勞工

福利設施；6. 文教設施；7. 觀光遊憩重大設施；8. 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

料設施；9. 運動設施；10. 公園綠地設施；11. 重大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12. 新市鎮開發；13. 農業設施 

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子行業別：：：：     

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產業分類：：：：     

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相關條款：：：： 第3條 

第4條 

第7條 

政府層級政府層級政府層級政府層級：：：： 中央及地方政府 

措施措施措施措施：：：： 2001年10月31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條 

2010年6月17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2條至第19-1條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就《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條以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

細則》第2條至第19-1條所稱公共建設類別，臺灣當局得依該等法規辦理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投資契約之新訂、續約及修約，採取或維持相關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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